SEA WAYBILL 授權書

立授權書人             　　 (以下稱本公司)，授權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稱貴公司)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，就本公司委託 貴公司運送至下述指定地區及指定受貨人之貨物，簽發SEA WAYBILL以代替傳統之BILL OF LADING。

指定區域：

受貨人(CONSIGNEE)：

簽章樣式(任憑一式有效)：(本欄如為空白，則簽章樣式由受貨人與　貴公司約定)

1. 凡於上述區域內之運送，受貨人得僅憑上開約定之簽章提領貨物，不須另外提示特定單證或另經本公司指示。

2. 因簽發SEA WAYBILL及上開簽章辨認所生之爭議，概由本公司負責解決。如因而致使　貴公司蒙受任何損害、損失、支付費用、遭第三人主張或請求、及其他民刑事責任、行政責任等不利益，本公司願意負完全之責任，承擔並賠償或補償　貴公司任何因此所生之責任及損害不利益，包括但不限於損害、損失、規費、律師費用及訴訟費用。但　貴公司有惡意或重大過失之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

3. 除本授權書之約定外，本公司同意就　貴我雙方運送契約之權利義務及責任，概依貴公司SEA WAYBILL之條款規定為依據。

4. 本授權書非經　貴公司書面確認其終止前，繼續有效，並以中華民國法律之規定為準據法。

此致

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

立授權書人：

法定代理人：

(公司大小章)

地址：

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          　　年　　            　月　　         　　日
B12SDG02








